5.2.3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优于国家和山西省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评价总分值10分）
参评情况
[bookmark: _GoBack]□参评    □不参评，原因（）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不高于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限值的
	95%
	5
	

	
	
	90%
	10
	

	或
	居住建筑的耗热量指标不高于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限值的
	95%
	5
	

	
	
	90%
	10
	

	或
	公共建筑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不高于参照建筑全年计算负荷的
	95%
	5
	

	
	
	90%
	10
	





2、 评价要点
建筑所处城市的建筑热工气候分区：□严寒B区、□严寒C区、□寒冷A区、□寒冷B区
执行的建筑节能标准：。

·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热工参数
	单位
	参评建筑
	参照建筑（或标准要求）
	指标不高于标准比例
（%）

	
	
	类型I
	类型II
	类型III
	
	

	体形系数
	—
	
	
	
	
	(1) —

	窗墙比
	东向
	—
	
	
	
	
	(2) —

	
	南向
	—
	
	
	
	
	(3) —

	
	西向
	—
	
	
	
	
	(4) —

	
	北向
	—
	
	
	
	
	(5) —

	屋顶透明部分面积比例
	—
	
	
	
	
	(6) —

	屋面传热系数K
	W/(m2·K)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传热系数K
	W/(m2·K)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传热系数K
	东向
	W/(m2·K)
	
	
	
	
	

	
	
	南向
	W/(m2·K)
	
	
	
	
	

	
	
	西向
	W/(m2·K)
	
	
	
	
	

	
	
	北向
	W/(m2·K)
	
	
	
	
	

	
	遮阳系数SC或太阳得热系数SHGC
	东向
	—
	
	
	
	
	

	
	
	南向
	—
	
	
	
	
	

	
	
	西向
	—
	
	
	
	
	

	
	
	北向
	—
	
	
	
	
	

	屋顶透明部分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
	
	
	
	
	



· 居住建筑耗热量指标：
	
	单位
	标准限值
	实际耗热量

	耗热量指标
	W/m2
	
	

	耗热量指标不高于标准比例
	％
	



· 公共建筑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
	
	单位
	参照建筑
	实际建筑

	全年供暖负荷
	kW·h/m2
	
	

	全年空调负荷
	kW·h/m2
	
	

	全年总负荷
	kW·h/m2
	
	

	负荷不高于标准比例
	％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要点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是否提交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说明
	应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包括传热系数、遮阳系数或太阳得热系数以及门窗和玻璃幕墙气密性等指标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建筑围护结构做法表
	应体现围护结构做法并与设计说明、节能计算相吻合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节能专篇
	应体现围护结构做法及性能指标，包括传热系数、遮阳系数或太阳得热系数以及门窗和玻璃幕墙气密性等指标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暖通设计
	空调采暖全年计算负荷报告
	应包括基于两个算例的对建筑的供暖空调全年负荷进行计算，两个算例仅考虑建筑围护结构本身的不同性能，供暖空调系统类型、设备系统的运行状态等按常规形式考虑即可；两算例一个选取国家或行业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第二个选取实际设计的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但两个算例采用的暖通空调形式应一致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其他资料
	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规定性指标计算报告、节能计算书
	应体现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或能耗计算结果（指标要求与自评一致），采用软件计算的需要列出计算参数。以管理部门批复后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为准。
	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设计/运行
	居建/公建
	

	
	节能工程验收记录
	应体现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验收结果，并与图纸吻合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运营管理
	供冷量、供热量运行记录
	应包括一年的运行数据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